
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3日

府行救字第1090186506號
訴  願  人：吳00  址：南投市00路205-1號

訴願人因陳情施作農田引道事件，不服南投市公所109年5月28日投市工字第1090011814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二、緣訴願人於109年5月12日具陳情書向南投市公所陳情其位於嘉
興里茄00段00地號農田與路面高低落差約4.5米，影響耕作及農產品運輸不便，請求南投市公所施作引道，經南投市公所109年5月28日投市工字第1090011814號函復略以：「…說明三、…該道路係94年由經濟部水利署補助辦理八卦山旱灌計畫，由彰化農田水利會同源工作站修築，該年修築時該相鄰土地僅00段00地號，並已於該地號施作進出斜坡道路。四、台端所有之00段00地號土地係於95年分割自同段510-11地號，其屬私人買賣贈與或繼承關係，造成道路進出，非屬道路維護管理機關之權責。五、…旨揭地號係屬私人土地範圍，不具公益性，欠難同意補助施作…。」訴願人不服，乃提起訴願，經南投市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三、本件訴願意旨：整條路都是公設造成，何以叫本人出錢自己做路？
造成本人出入農田大不便，陳情又不理，叫市民如何生活？無路可下田工作，並不是本人所造成，陳情施作，必是當然。
四、按人民固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等事項，向主管機關陳情，然該陳情僅發生促請該機關發動職權裁量是否為特定行為之效力，該主管機關尚無依陳情內容為一定作為或准駁之法定義務，觀諸行政程序法第171條第1項：「受理機關認為人民之陳情有理由者，應採取適當之措施；認為無理由者，應通知陳情人，並說明其意旨。」規定即明；是以，受理人民陳情之主管機關對於陳情意旨所為之答覆或不依陳情內容之作為，自未對陳情人民權利義務之取得、變更或喪失，直接發生法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或怠於為行政處分，人民自不得對其答覆或不依陳情內容作為，提起訴願（最高行政法院101年裁字第1006號裁定可資參照）。本件訴願人以私人土地與道路高低落差影響耕作陳情南投市公所應施作農田引道，僅係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之陳情建議，尚非屬人民依法申請案件，南投市公所之函復，僅為事實理由之說明，非行政處分，所提訴願於法不合，應不受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3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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